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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旅遊契約書 

立契約書人: 

團體名稱：財團法人生物技術開發中心         (以下稱甲方) 

旅行社名稱：○○○○○○○○○             (以下稱乙方) 

甲乙雙方同意就本旅遊事項，依下列規定辦理：  

第 一 條：(國內旅遊之意義)  

本契約所謂國內旅遊，指在台灣、澎湖、金門、馬祖及其他自由地區之我國疆域範圍內之旅

遊。  

第 二 條：(適用之範圍及順序)  

甲乙雙方關於本旅遊之權利義務，依本契約條款之約定定之；本契約中未約定者，適用中華

民國有關法令之規定。招標規範書、乙方之計畫書、其他附件、廣告亦為本契約之一部份；

乙方所提之計畫書、其他附件、廣告對甲方所提之服務較招標規格書、本契約之規定為優越

者，從乙方所提之計畫書、附件、廣告。但本契約有抵觸政府強制法令者，從政府法令之規

定。  

第 三 條：(旅遊團名稱及預定旅遊地區)  

本旅遊團名稱為：115年度財團法人生物技術開發中心員工旅遊 

一、 旅遊地區: 

A. 三峽熊空農場-新北市美術館和三峽老街 

B. 林美石磐步道-龜山朝日濱海拉拉車和蔥油餅DIY 

二、 行程（包括起程回程之終止地點、日期、交通工具、餐飲、遊覽及其所附隨之服務說明）：

詳見115年度員工旅遊採購招標規範書 

前項記載得以所刊登之廣告、宣傳文件、行程表或說明會之說明內容代之，視為本契約之一

部分，如載明僅供參考者，其記載無效。 

第 四 條：(集合及出發時地)  

1. 甲方預定於 A 行程兩梯次分別於民國 115 年 8 月 22 日與 9 月 05 日舉行；B 行程兩梯次

分別於民國 115 年 8 月 23 日與 9 月 06 日舉行，總共計 4梯次 1日遊路線於甲方指定之合

理時間於南港公司門口及其他約定地點準時集合出發。但甲方有合理事由時得另行指定旅

遊日期與出發時間。 

第 五 條： (旅遊費用):詳見附件  

甲方應依下列約定繳付：除經雙方同意，雙方不得以任何名義要求增減旅遊費用。  

1. 自雙方完成簽約與得標廠商完成向生技中心請款程序後二個月內，生技中心應給付得標廠

商契約總價款 30%第一期款。 

2. 自得標廠商完成所有一日遊活動後一個月內經生技中心驗收完畢，且得標廠商完成向生技

中心請款程序後一個月內，生技中心應給付得標廠商完成所有一日遊支出結算金額並扣除

第一期款之餘額。費用依實際報名人數所產生費用算之。(旅遊費用依照遊覽車、門票、

餐飲等數量分開計算) 

第 六 條：(怠於給付旅遊費用之效力)  

因可歸責於甲方之事由，怠於給付旅遊費用達九十日者，乙方得逕行解除契約，並沒收其已

繳之訂金。如有其他損害，並得請求賠償。 

第 七 條：(旅客協力義務)  

旅遊需甲方之行為始能完成，因可歸責於甲方之事由，甲方不為其行為且情節重大者者，乙

方得定相當期限，催告甲方為之。甲方逾期不為其行為者，乙方得終止契約，並得請求賠償



因契約終止而生之損害。  

旅遊開始後，乙方依前項規定終止契約時，甲方得請求乙方墊付費用將其送回原出發地。於

到達後，由甲方附加年利率 0 ％利息償還乙方。  

第 八 條：(旅遊費用所涵蓋之項目) 

甲方依第五條約定繳納之旅遊費用，除雙方另有約定外，應包括甲方履約所需之費用與利潤，

包括但不限於下列項目：  

1. 代辦證件之規費：乙方代理甲方辦理所需證件之規費。  

2. 交通運輸費：旅程所需各種交通運輸之費用。  

3. 餐飲費：旅程中所列應由乙方安排之餐飲費用。  

4. 遊覽費用：旅程中所列之一切遊覽費用，包括遊覽交通費、入場門票費。  

5. 服務費：隨團服務人員之報酬，其中包括但不限於給司機或隨團服務人員之小費。  

6. 保險費：200萬元以上意外險及10萬元意外醫療。  

第 九 條：(旅遊費用所未涵蓋項目)  

第五條之旅遊費用，除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所致者外，不包括下列項目：  

1. 非本旅遊契約所列行程之一切費用。 

2. 甲方個人費用：如飲料及酒類、洗衣、電話、電報、私人交通費、行程外陪同購物之報酬、

自由活動費、個人傷病醫療費、宜自行給與提供個人服務者（如旅館客房服務人員）之小

費或尋回遺失物費用及報酬。 

3. 未列入旅程之機票及其他有關費用。 

4. 保險費：甲方自行投保旅行平安險之費用。 

5. 其他不屬於第八條所列之開支。  

第 十 條：（強制投保保險）  

乙方應依主管機關之規定辦理責任保險及履約保險。違反本項之約定者，乙方應賠償甲方五

百萬元之懲罰性違約金，並依後項約定辦理。  

乙方如未依前項規定投保者，於發生旅遊意外事故或不能履約之情形時，乙方應以主管機關

規定最低投保金額 計算其應理賠金額之三倍賠償甲方。  

第 十一 條：(證照之保管)  

乙方代理甲方處理旅遊所需之手續，應妥善保管甲方之各項證件，如有遺失或毀損，應即主

動補辦。違反本條之約定者，乙方應按人數各賠償甲方兩萬元之懲罰性違約金。如因致甲方

受損害時，應賠償甲方損失。  

第 十二 條：(旅客之變更)  

甲方得於預定出發日前，將其在本契約上之權利義務讓與第三人，但乙方有正當理由者，得

予拒絕。  

前項情形，所減少之費用，甲方不得向乙方請求返還，所增加之費用，應由承受本契約之第

三人負擔，甲方並應於接到乙方通知後一日內協同該第三人到乙方營業處所辦理契約承擔手

續。  

承受本契約之第三人，與甲乙雙方辦理承擔手續完畢起，承繼甲方基於本契約一切權利義務。  

第 十三 條：（旅行社之變更）  

乙方於出發前非經甲方書面同意，不得將本契約全部或部分轉讓其他旅行業，否則甲方得解

除契約並得請求賠償或同意轉讓而請求二十萬元之懲罰性違約金。 甲方於出發後始發覺或被

告知本契約全部或部分已轉讓其他旅行業，乙方應賠償甲方所繳全部團費百分之十五之懲罰

性違約金，其受有損害者，並得請求賠償。 



第 十四 條：(旅程內容之實現及例外)  

旅程中之餐宿、交通、旅程、觀光點及遊覽項目等，應依本契約所訂等級與內容辦理，甲方

不得要求變更，但乙方同意甲方之要求而變更者，不在此限，惟其所增加之費用應由甲方負

擔。乙方不得以任何名義或理由變更旅遊內容，乙方未依本契約所訂與等級辦理餐宿、交通

旅程、遊覽項目或其他事宜時，甲方得請求乙方賠償差額三倍之懲罰性違約金。  

第 十五 條：(因旅行社之過失致延誤行程)  

因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致延誤行程時，乙方應即徵得甲方之同意，繼續安排未完成之旅遊

活動或安排甲方返回。乙方未即時安排時，甲方並得以乙方之費用，搭乘相當等級之交通工

具，自行返回出發地，乙方並應按實際計算返還甲方未完成旅程費用之兩倍。  

前項延誤行程期間，甲方所支出之食宿或其他必要費用之兩倍，應由乙方負擔。甲方並得請

求依全部旅費除以全部旅遊時數乘以延誤行程時數之兩倍計算之懲罰性違約金。延誤行程時

數未滿一小時者，以一小時計算。  

第 十六 條：(因旅行社之故意重大過失棄置旅客)  

乙方於旅遊途中，因故意或重大過失棄置甲方不顧時，除應負擔棄置期間甲方支出之食宿及

其他必要費用，及由出發地至第一旅遊地與最後旅遊地返回之交通費用外，並應賠償依全部

旅遊費用四倍之懲罰性違約金。 

第 十七 條：(出發前，旅客任意解除契約)  

甲方於旅遊活動開始前得通知乙方解除本契約，但應繳交行政規費，並應依下列標準賠償：  

1. 通知於旅遊開始前第三十一日以前到達者，賠償旅遊費用百分之十。 

2. 通知於旅遊開始前第二十一日至第三十日以內到達者，賠償旅遊費用百分之二十。 

3. 通知於旅遊開始前第二日至第二十日以內到達者，賠償旅遊費用百分之三十。  

4. 通知於旅遊開始前一日到達者，賠償旅遊費用百分之五十。  

5. 通知於旅遊開始日或開始後到達者或未通知不參加者，賠償旅遊費用百分之一百。前項

規定作為損害賠償計算基準之旅遊費用應先扣除行政規費後計算之。  

第 十八 條：(因旅行社過失無法成行)  

乙方因可歸責於自己之事由，致甲方之旅遊活動無法成行者，乙方於知悉旅遊活動無法成行

時，應即通知甲方並說明事由。未即時通知者，應賠償甲方依旅遊費用之全部計算兩倍之懲

罰性違約金；其已為通知者，則按通知到達甲方時，距出發日期時間之長短，依下列規定計

算應賠償甲方之違約金。  

1. 通知於出發日前第三十一日以前到達者，賠償旅遊費用百分之十。 

2. 通知於出發日前第二十一日至第三十日以內到達者，賠償旅遊費用百分之二十。 

3. 通知於出發日前第二日至第二十日以內到達者，賠償旅遊費用百分之五十。 

4. 通知於出發日前一日到達者，賠償旅遊費用百分之七十五。  

5. 通知於出發當日以後到達者，賠償旅遊費用百分之一百五十。  

第 十九 條：(出發前有法定原因解除契約)  

因不可抗力或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之事由，致本契約之全部或一部無法履行時，得解除契約之

全部或一部，不負損害賠償責任。乙方已代繳之規費或履行本契約已支付之全部必要費用，

得以扣除，餘款退還甲方。但雙方應於知悉旅遊活動無法成行時，應即通知他方並說明其事

由；其未即時通知致他方時應給付全部團費百分之十之懲罰性違約金。  

為維護本契約旅遊團體之安全與利益，乙方依前項為解除契約之一部後，應為有利於旅遊團

體之必要措置（但甲方不同意者，得拒絕之）如因此支出之必要費用，應由甲方負擔。  

第十九條之一：（出發前有客觀風險事由解除契約） 



除本契約另有約定外，出發前，本旅遊團所前往旅遊地區之一，有事實足認危害旅客生命、

身體、健康、財產安全之虞者，準用前條之規定，得解除契約。但解除之一方，應按旅遊費

用百分之 5 補償他方（不得超過百分之五）。  

第 二十 條：(出發後，旅客任意終止契約)  

甲方於旅遊活動開始後，中途離隊退出旅遊活動時，不得要求乙方退還旅遊費用。甲方於旅

遊活動開始後，未能及時參加排定之旅遊項目或未能及時搭乘飛機、車、船等交通工具時，

視為自願放棄其權利，不得向乙方要求退費或任何補償。  

第 二十一 條：(終止契約後回程之安排)  

甲方於旅遊活動開始後，中途離隊退出旅遊活動，或怠於配合乙方完成旅遊所需之行為而終

止契約者，甲方得請求乙方墊付費用將其送回原出發地。於到達後，立即附加年利率 0 ％利

息償還乙方。 乙方因前項事由所受之損害，得向甲方請求賠償。  

第 二十二 條：(旅遊途中行程、食宿、遊覽項目之變更)  

旅遊途中因不可抗力或不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致無法依預定之旅程、食宿或遊覽項目等履

行時，為維護本契約旅遊團體之安全及利益，乙方得變更旅程、遊覽項目或更換食宿、旅程，

如因此超過原定費用時，不得向甲方收取。但因合理變更致節省支出經費，應將節省部分退

還甲方。 甲方不同意前項變更旅程時得終止本契約，並請求乙方墊付費用將其送回原出發

地。於到達後，立即附加年利率 0 ％利息償還乙方。  

第 二十三 條：（責任歸屬與協辦）  

旅遊期間，因不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致甲方搭乘飛機、輪船、火車、捷運、纜車等大眾運

輸工具所受之損害者，應由各該提供服務之業者直接對甲方負責。但乙方應盡善良管理人之

注意，協助甲方處理；違反者，應負賠償全部團費百分之十五之懲罰性違約金。  

第 二十四 條：（協助處理義務）  

甲方在旅遊中發生身體或財產上之事故時，乙方應為必要之協助及處理。  

前項之事故，係因非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所致者，其所生之費用，由甲方負擔。但乙方應盡

善良管理人之注意，協助甲方處理；違反者，應負賠償全部團費百分之十五之懲罰性違約金。  

第 二十五 條：（國內購物）  

乙方不得於旅遊途中，臨時安排甲方購物行程。但經甲方要求或同意者，不在此限。所購物

品有貨價與品質不相當或瑕疵者，甲方得於受領所購物品後一個月內，請求乙方協助其處理。

違反本條之約定者，乙方應賠償甲方該項物品採購金額之百分之三十之懲罰性違約金。  

第二十六條：（誠信原則）  

甲乙雙方應以誠信原則履行本契約。乙方依旅行業管理規則之規定，委託他旅行業代為招攬

時，不得以未直接收甲方繳納費用，或以非直接招攬甲方參加本旅遊，或以本契約實際上非

由乙方參與簽訂為抗辯。 

第二十七條：(其他協議事項)  

甲乙雙方同意遵守下列各項：  

一、甲方不同意乙方將其姓名提供給其他同團旅客。  

二、 乙方不得自行或任由其他業者於行程中做任何商業推銷活動或安排甲方旅客停留購物休

息站。違反本款之約定者，乙方每次應賠償甲方五萬元之懲罰性違約金。  

三、本次旅遊行程中之遊覽車輛絕對保證專車專用，頇依附件行程全程服務，違反本款之約

定者，乙方應賠償甲方新台幣十五萬元整之懲罰性違約金。 

四、 乙方需於出發前七天提供甲方所租用的遊覽車之車行名稱、車號、駕駛人姓名及相關資

料(包括車籍資料、最近定檢、保養日期及安全檢查合格證明、駕駛人駕照資料及駕駛



年資)，並嚴禁乙方提供靠行車供甲方旅客搭乘。違反本款之約定者，乙方應賠償甲方

三十萬元之懲罰性違約金。  

五、 乙方提供甲方旅客搭乘之遊覽車車齡要求8年內，駕駛人須持有職業大客車駕照5年以

上，違反本款之約定者，乙方應賠償甲方新台幣十萬元整之懲罰性違約金。  

六、 乙方需派出領隊全程隨團服務，每車至少一名，違反本款之約定者，乙方應賠償甲方新

台幣五萬元整之懲罰性違約金。  

七、 車資部分，依乙方所提之估價單(附件)為依據，乙方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調高費用，違

反本款之約定者，乙方應賠償甲方新台幣五萬元整之懲罰性違約金。  

八、 若遇颱風及其他氣候不利影響時，將更改旅遊日期，乙方應無償配合辦理，違反本款之

約定者，乙方應賠償甲方新台幣五萬元整之懲罰性違約金。  

九、甲乙雙方應於回團後兩週內召開當梯次之行程檢討會，在檢討會內雙方無提出任何異議，

則不得因任意原因拖付或拒絕付款。 

十、乙方若於行程期間未善盡其所應有之責任或有違契約時，甲乙雙方應於檢討會中提出檢

討，乙方得以由團費尾款中以扣款方式，或另以現金給付方式賠償甲方。  

十一、乙方與甲方應另簽署「委外廠商個人資料保密切結書」(附件ㄧ)，甲方應定期確認受

託單位執行狀況，每年不可少於一次。 

十二、乙方應配合填具「委外廠商個資安全管理自評表」(附件二)，並接受甲方之監督評核，

如現場查核、電話訪查或要求提供書面證明等。 

 

甲  方： 財團法人生物技術開發中心 

代 表 人： 

發票地址： 115台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一段130巷107號 

統一編號： 05600361 

電  話： 02-7700-3800 

 

乙  方：  

負 責 人：          

地  址：                 

註冊編號：       

 

 

 

 

 

 

 

 

 

中  華  民  國 1 1 5 年   月   日 


